
 

 1   

法商法國巴黎產物勞工失業給付保險 

 

1 商品名稱與核准、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

商品名稱 核准、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

法商法國巴黎產物勞工失業給付

保險 

核准文號：民國 90 年 08 月 30 日 台財保字第 0900708305 號 

逕修文號：民國 104 年 08 月 04 日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4 

年 07 月 02 日金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 號函修正 

 

2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

承保範圍 不保事項 

非自願性離職保險金 被保險人離職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本公司不負給付責任： 

(一) 由於被保險人之不誠實行為導致離職。 

(二) 由於戰爭、兵亂、罷工、暴動、民眾騷擾、核子分裂或輻射

作用導致離職。 

(三) 在被保險人加保生效日前已被告知即將被裁員。 

(四) 被保險人之自願性離職。 

(五) 被保險人為臨時性工作、短期性工作、季節性工作、或簽訂

一定期限且確知其勞動契約到期日之勞工。 

(六) 被保險人發生非自願性離職係在投保生效日後六十日內。 

 

3 銷售予金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率 

33.7% 

 

4 短期費率表 

無 

 

5 保費退費係數表 

無 

 

6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

理賠申請文件 理賠申請程序 

非自願性離職保險金： 

一. 保險金申請書。 

二. 勞工保險局之失業給付收據。 

若無法取得收據，須提供公立就業服務機構失

業再認定證明或其相關證明文件。 

三. 被保險人原工作單位或地方勞工行政主管機

理賠申請文件 → 收件 → 審核 → 主管簽核

→ 請款 → 給付保險金 → 文件歸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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理賠申請文件 理賠申請程序 

關出具之離職證明文件。 

四.「代投保單位」受清償時應另檢附其債權債務

關係證明文件。 

 


